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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6年8月8日

（2016）浙0111民初1059号
叶亭凤、方加龙、金荣杰：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恒

隆担保有限公司诉被告叶亭凤、方加龙、金荣杰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 0111 民初 1059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未能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4102号

唐小华、杨春叶：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民泰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富阳支行诉被告唐小
华、杨春叶、浙江金立担保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
同 纠 纷 一 案 ，依 照《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 事 诉 讼
法》第 92 条之规定，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本案定
于 2016 年 11 月 7 日 9 时，组成合议庭，在杭州市
富阳区人民法院 9 号审判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260号

汪文汇：本院受理原告包银儿与被告汪文汇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6）浙0111民初26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
容如下：一、被告汪文汇归还原告包银儿借款20000
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二、驳回原告
包银儿的其他诉讼请求。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403号

徐小春：本院受理原告余慧华与被告徐小春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6）浙 0111 民初 403 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内容如下：被告徐小春归还原告余慧华
借 款 70000 元 ，于 本 判 决 生 效 之 日 起 10 日 内 付
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664号

傅芳强：本院受理原告戴观兰与被告傅芳强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6）浙 0111 民初 664 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内容如下：被告傅芳强归还原告戴观兰
借 款 70000 元 ，于 本 判 决 生 效 之 日 起 10 日 内 付
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857号

孙立烦、汪富平、葛林飞：本院受理原告黄锋
伟与被告孙立烦、汪富平、葛林飞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2016）浙 0111 民初 857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
如下：一、被告孙立烦归还原告黄锋伟借款 50000
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付清。二、被告孙
立烦支付原告黄锋伟以 50000 元为基数，按中国人
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 2016 年 1 月
26 日起至款付清日止的逾期利息，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 10 日内付清。三、被告汪富平、葛林飞对上
述款项负连带清偿责任。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5）杭富商初字第4403号

申屠仲安：本院受理原告赵文海与被告申屠仲
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5）杭富商初字第4403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内容如下：一、被告申屠仲安归还原告赵文海借
款300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二、
被告申屠仲安支付原告赵文海以30000元为基数，按
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5年
12月28日起至款付清日止的逾期利息，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5）杭富商初字第4380号

巫斌、唐晓萍、富阳天隆电动车有限公司、富
阳吉锋五金制造有限公司、华红琴、汤春生、盛峰：
本院受理原告富阳市阳光担保有限公司诉被告富
阳市东洲绿城苗林场、徐筱吾、巫斌、唐晓萍、富阳
天隆电动车有限公司、曾伟桃、陈梅琴、富阳吉锋
五金制造有限公司、华红琴、汤春生、盛峰追偿权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院（2015）杭富商初字第 4380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5419号

陈忆海：本院受理潘玲飞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证 据 材
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
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
起 15 日和 30 日内。本院定于 2016 年 11 月 17 日 9
时在本院第十五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许夏凤：本院受理原告潘金虎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
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11月17日9时在本院
第13号审判庭开庭审理。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5201号

陆晓波、徐微：本院受理原告马华锋诉被告陆晓
波、徐微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俞祖年诉请法院
要求：1、被告陆晓波归还借款250000元并承担利息
直至还清（2014年11月15日至2016年4月28日）14
个月，按月利率1.5%暂计为51300元；2、被告徐微对
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被告承担本案诉讼
费。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
起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6年11月8日14：00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号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417号

楼寿能、吕明霞：本院受理原告吕亦飞诉你们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本院（2016）浙 0111 民初 417 号民事裁定书、
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来本
院领取民事裁定书、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4852号

李梅芝：本院对原告金有鋆诉被告李梅芝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6）浙 0111 民初 4852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1、被告李梅芝归还原告金有鋆借款人民币
800000 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付清。2、
本案受理费 5900 元由被告李梅芝负担。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5802号

杭州大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陈盛垠诉被告杭州大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商
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6 年 11 月
24 日 9 时在本院第 13 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5419号

陈忆海：本院受理原告潘玲飞诉你离婚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
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告
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内。本院定于 2016 年 11 月 17 日 9 时在本院
第十五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1123号

陈坚：本院受理原告焦菊芬诉被告陈坚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
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205 民初
112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1937号

黄冬建、张学良、林娅丽、胡余标、葛安芳：本
院受理原告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江北支行
诉黄冬建、张学良、林娅丽、胡余标、葛安芳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无法通过其他方式进行
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开庭传票、执法执纪廉政告知书、民事诉讼须知、
外网查询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30 日内。本案
定于 2016 年 11 月 23 日 9 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770号

杨小敏、叶文华：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宁波江北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205民初77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763号

叶雷磊：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分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205民初763号
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2365号

徐惠明：本院受理原告奚再红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进行送达，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执
法执纪廉政告知书、民事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
书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30 日内。本案定于 2016 年 11
月 10 日 9：30 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2363号

洪冬冬：本院受理原告陈朝东诉你车辆租赁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诉讼须知、执
法执纪廉政监督卡、原告举证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30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庄桥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2364号

洪冬冬：本院受理原告李春洪诉你车辆租赁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诉讼须知、执
法执纪廉政监督卡、原告举证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30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上午9：30（遇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庄桥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2184号

潘宝财：本院受理原告张德雨诉你追偿权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

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诉讼须知、执法执纪廉政监
督卡、原告举证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保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庄桥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614号

王剑：本院受理原告陈雅菲诉你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205民初61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2586号

洪冬冬：本院受理原告刘红诉你车辆租赁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举证）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诉讼须知、执法
执纪廉政监督卡。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上午9：00（遇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庄桥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2366号

姚元旦、孙波、林奇斌：本院受理原告朱海翔诉
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
事诉讼须知、执法执纪廉政监督卡、原告举证材料、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简
转普）。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
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次日下午14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庄桥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2602号

林奇斌：本院受理原告朱海翔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
证）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开庭传票、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诉讼须知、执法执
纪廉政监督卡。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上午9：30（遇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庄桥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747号

宁波海曙众强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原告宁波万利钢结构有限公司诉你及被告宁
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第三人宁波市鄞州
建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司公告送达（2016）浙 0205 民初 747 号被告宁
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的上诉状副本一份。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举证期满后案卷将移送宁波市中
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1902号

俞柳：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兴宁支行与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204民初
0190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0325号

朱立平、胡佳丽、胡文达：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204民初0032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04777号

浙江洛兹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洛兹吉兴服饰有
限公司、滕明义：本院受理原告宁波洛兹制衣实业有
限公司、浙江洛兹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宁波洛兹吉
兴服饰有限公司、滕明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
书、转普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2016年10月18日上午9：30（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十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3274号

蒋建峰：本院受理原告刘孟飞诉被告蒋建峰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212 民初 3274 号民事判
决书。本院已依法判令：一、被告蒋建峰返还原告刘
孟飞借款 22 万元，在本判决生效后 10 日内理清；
二、被告蒋建峰支付原告刘孟飞自 2016 年 4 月 18
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以 10 万元为月利率 2%计算
的利息，与上述第一项款项一并给付。如果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253 条及相关司
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
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
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
费 5530 元，财产保全费 320 元，公告费 650 元，合计
6500元，由被告蒋建峰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
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3749号

李志龙：本院受理原告双修国诉被告李志龙、李
雪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
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212民初3749号
民事判决书。本院已依法判令：一、限被告李志龙在
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返还原告双修国借款20万元；
二、被告李雪娥对上述第一项判决确定的债务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253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
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
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
间）。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被告李志龙、李雪娥负
担；公告费650元，由被告李志龙负担。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05336号

宁波市江北景苑家具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宁波市恒润漆业有限公司与被告宁波市江北景苑家
具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转普
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内。并
定于 2016 年 10 月 18 日上午 8：45（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十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5710号

翁忠裕：本院受理原告周建娣、范科杰、范露
露、沙服衣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
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开庭传票和告知举证事项。原告要求你们立即归
还借款人民币 11 万元。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 10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次日起 15
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 9 时（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大嵩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05973号

金国方：本院受理原告毛必省与被告金国方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
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内。并定于 2016 年 11 月 24
日 8：45 在本院第十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2300号

黄光辉：本院受理的原告上海力拓针织有限
公司与被告黄光辉清算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212 民初 230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状
的期限亦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逾期本判决将依
法发生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4856号

吴美荣：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鄞州中河锦鸿标
牌制作工作室诉被告吴美荣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本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本案组成合
议庭，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10时45分（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邱隘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5176号

姬展超：本院受理原告徐满香诉被告姬展超
健康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本案组成合议庭，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 3 日上午 8 时 45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邱隘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4830号

汪利刚、张新梅：本院受理原告毛唐杰诉被告汪
利刚、张新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本案组成合议庭，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邱隘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83民初3155号

庄琼：奉化市盈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你房
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立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廉政监督卡以及民事裁
定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和
30日内。并定于2016年11月10日14时在本院第四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合议庭组成人员为江桔、陈国
平、徐恩琴，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奉化市人民法院
（2016）浙0281民初3423号

黄良军：本院受理原告俞雪芬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诉讼材料，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开庭传
票、举证通知书、当事人诉讼须知等。原告诉请法院
判令：1.原告与被告离婚；2.婚生女儿俞萱跟随原
告共同生活，被告每月支付 800 元抚养费至其独立
生活止；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时间及举证期
限均为公告送达后的 15 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 1 日下午 13 时 40 分在余姚市人民法院泗门人
民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
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宁波恒峰模具有限公司、陈尧峰、储华英：本院
受理原告宁波宁海建信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城区
支行与被告宁波恒峰模具有限公司、陈尧峰、储华英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们需
公告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之规定，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226 民初
2130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已判决：一、被告宁波恒峰
模具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归还原告宁波宁
海建信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城区支行借款本金

460 866.46元，支付利息、利息的复利共计76 439.41
元（计至2015年12月24日），2015年12月24日以后
的利息、逾期利息（逾期利息从 2016 年 8 月 1 日起
算）、利息的复利按照合同约定计算至判决实际履行
之日止；二、被告陈尧峰、储华英对上述款项承担连
带偿还责任，被告陈尧峰、储华英承担连带偿还责任
后，有权向被告宁波恒峰模具有限公司追偿。如果
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
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的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
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
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
受理费9 173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宁波恒峰模具
有限公司、陈尧峰、储华英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果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
级人民法院。 宁海县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6368号

绍兴圣嘉纺织服装有限公司、沈伟刚、葛顺
英：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绍兴恒信农村合作银行马
山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
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起诉状副本等材料，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
内。并定于 2016 年 11 月 9 日下午 2 时在本院袍江
法庭第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催21号

本院于2016年4月26日受理了申请人唐山市金
航海商贸有限公司的申请，对其遗失的付款行为中
国银行绍兴市越城支行营业部、出票人为绍兴海派
布业有限公司、收款人为绍兴瑶坤贸易有限公司、票
面金额为20万元、汇票号码为1040005227625793、出
票日期为 2016 年 1 月 21 日、汇票到期日为 2016 年 7
月18日的银行承兑汇票一份，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
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16年
8月3日作出（2016）浙0602民催21号民事判决书，宣
告上述票据无效。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申请人对
上述款项有权请求支付。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6411号

陆林娟：本院受理原告诸伟江与你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责任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 2016 年 10 月 25 日下午 3 时
30 分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6355号

王国龙：本院受理原告尉芳琴与你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责任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 2016 年 10 月 25 日下午 3
时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6618号

叶信倚：本院受理原告玫文纸业有限公司诉你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裁定
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11月10日上午9时在
本院西郊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6616号

温州裕顺纸业有限公司、傅志达：本院受理原
告玫文纸业有限公司诉你、单位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单位送达，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单
位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裁定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6 年 11 月 11 日
上午 9 时在本院西郊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7455号

方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温州市银盾防火防盗
门窗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银盾防火防盗
门窗有限公司诉你们单位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用
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单位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们单位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裁定书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6 年 11 月 14 日上午 9
时在本院西郊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7456号

宁波北仑海防建筑工程部、温州市银盾防火防
盗门窗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银盾防火防
盗门窗有限公司诉你们单位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
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单位送达，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们单位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裁定
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 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11月15日上午
9时在本院西郊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6853号

周璋：本院受理张尔锦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裁定书等。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2016年11月10日上午10时在本院
西郊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